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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適任教師程序檢核表及處理

流程QA各1份(42205600A00_ATTCH1.docx、42205600A00_ATTCH2.docx)

主旨：檢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

不適任教師程序檢核表」（以下簡稱檢核表）及處理流程

QA各1份，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為配合教育部106年6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60056432號

函修正發布之「處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

意事項」及本局前於106年11月23日以北市教人字第10641

654500號函修正發布之所屬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不

適任教師補充規定及流程圖，爰修正旨揭檢核表以符實際

需要。

二、旨揭檢核表及處理流程QA已登載於本局網站（http://www

.doe.gov.taipei/）/科室業務/人事室/第二（任免、敘

薪）股項下，請逕行查閱並下載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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